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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習資源探索競賽實施計畫
1、 依據
1、 依據教育部縣市網中心重點任務辦理。
2、 依據教育部教育雲資訊教育策略聯盟計畫辦理。
3、 依據屏東縣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辦理。
2、 目的
數位多媒體呈現教學內容的方式，已經是未來的趨勢之一；當今網路上的學習資源琳瑯滿目，各類圖片與影音媒體不勝枚舉，如果這些有趣又具互動效果的網路學習資源，可以變成課程的一部分該有多好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配合教育部致力發展教育雲不遺餘力，本次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習資源探索競賽，希望藉由學生的思維與智慧，發揮探索與判斷的精神，蒐集推薦與課程相關的優質網路學習資源，以充實教育雲內容與實踐數位資源的應用，讓學習更加多元有趣。本活動之目的如下：
1、 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，運用資訊科技探索網路資源與組織整合的能力。
2、 鼓勵學生多元創意思維，培養數位學習的技能與素養，發展創造性思考。
3、 建置豐富的國民中小學雲端數位內容，永續經營與服務。
3、 辦理單位
1、 指導單位；教育部
2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3、 協辦單位：台南市教育網路中心
4、 參賽對象
一、國中組（國中一、二、三年級）
二、國小組（國小五、六年級）
5、 活動日期
即日起至10月30日止。
6、 活動網址
http://activity.tn.edu.tw/lre/
7、 參賽方式
1、 參賽流程：
（1） 「訂定主題」：任選一個您在學校上過的課程，並先了解其版本、領域、單元。
（2） 「資源探索」：上網搜尋與該課程相關的學習資源（圖片或影片），取得其連結網址。
（3） 「報名繳件」：於活動網站報名與填寫作品資料、學習資源連結網址，再加上您的評論，同一份作品須填滿所有資源連結與評論，編輯完成後請儲存。
（4） 「作品管理」：於個人作品列表可進行作品編輯，確認無誤後將作品送審。
（5） 詳細步驟請詳閱活動網站「競賽說明」單元。
2、 報名方式：
請詳閱活動網站「競賽說明」單元。

8、 評審方式
1、 初審：經確認作品符合活動主題內容與格式即可進入複審。
2、 複審：由本處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，評選出優秀作品，評分標準如下：
1、學習資源評論40%
2、學習資源與課程關聯性30%
3、學習資源品質30%

9、 獎勵辦法
得獎者各頒發獎狀乙紙、優等另致贈500元等值禮卷，佳作另致贈精美獎品乙份。
（一）國中組：優等五名、佳作十名。
（二）國小組：優等五名、佳作十名。

10、 其他注意事項
一、報名時請填寫正確個人資料，以利作品獲獎時主辦單位獎項頒發之依據。
二、每人最多報名參加三件作品，並以獲得一個獎項為限。
三、參賽作品未達標準時獎項得從缺。
四、參賽即同意授權公開合理使用其作品。
五、完全尊重評審結果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六、逢計畫修正之必要時，將不個別通知，以活動網站最新消息公告為主。
七、活動諮詢：
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科 唐郁卉小姐 
網路電話：913000105
電話：(08)7320415 分機3612
電子郵件：a001271@oa.pthg.gov.tw
